AL BT
1124 & ¥ 3 5 965

PRI A R E R (R
w2 PRREF Y BN 2O

HR AL e ]

FmNIE A FRES T«E*

F B EE
AR AR ,‘]l'\_.f{;lff.l TEEE ARMARFLIZ2EZYOHP
WL R HAdeT

ot HAap2 B W oo
,ﬁ:«‘/\"}l-dz,ﬁt/‘l-é p&\‘~,%g}g{%
AIAS - BEBHNGE D RN ATE R TR R L0 BRHA
REFEEHEFE > F L5 BT -
{2 2d
RN v L WA
ByREEE > RE A EHRFRL NG w3 LR
AALF P - ~ FHE R ﬂﬁ)@)&} |- 78 2 %PH N
m’f—\?é;"%’ % % 2550% % 198 % 24 a~3ﬁ£p ﬂ’i‘v -
cEE R L TR RS HRAIER (TR ITH
3169% » 2 29 280230~ p A R108#67 16p 42> H ¥ 15
F2034~ pArr RS A FEE R PAITFHP L RE
5% B2 1A, (R+am¥%9F ) » gt 112&117 13p
MAEFFRRL o KR LFHFREHE ?ﬁ;'*/f%‘/"’f}%’ 167 46
06~ > % H ¢ 386100~ p 10867 16p 4=~ H ¢ 158 2934

i

1



’bﬁ AFAPRE AEER PA I F P L R ET
¥5% - E 2 14 (fLﬂ\Ffu%a’a?lZl F) o PR E
AEREEP R BRERRT pRET -

AR L

\}%Z_/:l".]%E:

(= D% RZ31012107 1pAXH 3t L > I B ER - 4

T ERF LA - 1T 0 F 6504 28304 ~ T
3FEFELTRE304 > 3t108E57 16p s g F e F Gyt w2 &
1F 53805507 o PR £ 2000000 D ET R kA FE
P o EON e ETY 100 B AR BOAR  RE 0 (5
2REEY IS v GFFLE LRI R £ F
?@iﬁlﬁ%ﬁo%¢4ﬁuﬁ4? felopma g &
' d

2id CHSGRRLEPERIAIZ HIITP FAKS
FHREFPFANIIAS T RA T MFPRFEANTIER
LED > AR ALRRZ AT AR D TRZ TR
a o ﬁ’"ufw%"?ifﬁf DNyEE s L T FRAEFE T K

=

LRREAGE L AP YR GEDE > NI RET
‘«&ﬁ?o/%v*'ﬂwglomlo ;;\Jsu:w Frop 1y
e r gt FHEBH - Fm T H s % 2F AT p D
BB o a4 31085 6p 22 1T H s X OFE R
B2 7 LR PR Y B R (TS A 11
FAFZ 2 R TN08EL 7 16p ¥k FFFFHE G > 7212 R

FH R TR AERER 0 3 p %4108
&5 (»1 F1§5920~ % Fit # 655062~ £ 850982~ - A
LRALECR{AGF Y BT ORERE T IF - 7 5
FRPAHEFLIFTALAER B jzn 2 22
RS

WEE S U RAGFE RS o 4ok 1075107 1 F151458
110 ?}13} 7227m 127 1 F5067~ ~ 108&17 1 71
833027 1 F1H5275% ~ 37 1 F2H 0367~ ~ 47 1 52



3*03677‘»’A%LIOT@*SOQI%O#K%%W}E"* il N TR

LERIAD 2 PR IR RLEEY AT BHELA

ﬂ@’@ﬁé%«ﬂwifé%ﬁ% E A R 220 % 278 w0 R
Aok I T A -

2.3 E% P
2 p101#10% 1p 315 > 2108#5% 16p = =56~ T"
‘Kmﬂ’fi%tﬂ'WBﬁglﬁ%3ﬂﬁﬂL»@¢”3053%
R faAR L R 108#52 6p PR Y R EFR L
5010840 24p ¢ FHBE PR S o d T -
o ORGIRE LR AR R 2GR ewwji'f;&wﬁ
2 EF A2 TR oML WI08ELY 6P IR R 0 A iRZ
BA30PFELHPRE > PlRPIEFIBRIT pRE T FIR20
2 1%;1%%}9!%“1 7280360~ [3+% 3% : (30,550+30)%x20=2
0,360]
BFEF A
FREED To1 FRA3F0550% 0 RA S @R F
E 1081217~ [+& 3¢ 1 30,550x{6+[(7+16/31)x1/1
ZMxUZJOLZYH »m AR W H6E 0062 0 p RE B
R AFF386155~ (3% 5% 1101, 217-65, 062=36, 155)
2 p108E67 16P A=+ B 2 I -
450 FRFHEF16F2 511944
) %1 ﬁi»%il\Ziaf*&a”jﬂ‘%ﬁi%f@“
ZQOBMPv’ﬁ»wrfpé A F739 61553
At R 2 1L
(ZO¥A L dr it 2 R 2 FIE 200000 B2 erfe & 4 F
EWERG > £k 270 197 Bipm B hd > @ ik
%£i%%%’5%9%HW39EMB1”Wfﬁ4h}%4R%W#
R ARRE VR DI T AR DRk RS 2ba
PHERALAELDF R AL TR WG R EA G
i

-

)
oy
> T
ot
=
=3

()
oy

_tE
/z%/F a;!@/k ﬁ gi}"?r‘]'fr'rﬁ /Ei :‘F’/’]‘ ’ ﬁﬁﬁ'—;&ﬁl‘ 9] '/é’
"7/\107-& 107 12 fﬁ T‘T’\@ i% :i F&g s é{";/\},%]% o é—“?—



R F oAk
=4 T3 Llf’?p ; ’ '%;*5—_} @,J—”‘I;.f%—‘ici
EEd REEY REFEFRRELERTEL WL AT
ERINIEEE FTRAFIHALZAFRL 2T TN Fica
FToaR{AaZF2YeTY; Ko h2 T mBpL LM
1072102 5p w4 1 1848 » ugprr= 3V dhige > ¥ A ipr2 1

(‘If)ﬁ“"?é*ﬂg S f‘%‘fd}%'”*lﬁg 4606~ - 2 H ¢ 386155~
pl108E67 16p 4=~ H ? 1582934~ p ikiiér;fr;}# & A g
_«.B%\ 23 i 'ﬁu  FFEAIFO% 2 1L o 2058
SR ERBEE L BT
= N ARE P
(-)R+p101&10" 1p A= “ﬁﬁ%ﬁéyé,i‘ B o
108#57 16 p &ro » #rmT &) T ”T““B@;O%Omoﬁ"‘ ,”a§
S B 4 5 DwgzyKJz;xléﬁz€m7ﬁ38165\}%&69
15p % 3 42 i B F o P2 0% JG T PR & £ 0
kﬁ@—@@ﬁﬁgﬁwkaﬁﬂj i%ﬁv¢a¢kﬁ7@ig
PRI GRERE AL FEL 5P Flp B &S v
REFLe R L L ERE T FED TG 2L 2EREE
ANERHITRIL2LREATE  ARZRNAES VHK
R AT e ?ii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ihmT’@L
HOKRTEREZFIES]1 20 23 L B2 FRAR
ﬁ:,z“n; $IM2LMT 0 F AL REYRERL frz
1 i%‘«ﬁ‘?ﬁ%\a MBS R AR E L ITEp S
S UIEE BT xﬁ%‘;ﬁ?‘ o &3 Q*?OOO—EO
(K Fﬁﬁ?piﬂ ég\g}g{ﬁ/'gﬁ—»—\m;}” T‘E'l’#\i"l
§241w5’5w11%#%2%&#??'1%@%7i# 2 i
BRI IFEI 22X > FR P T RMEEIEER
L 107TE117 15p 5% F & - it 2 mwm' R
B2, e £ Fa @gRELABL T 2
R EEe A~ DR EFF o F kS AEFIFERA

-

o~



A o kA FIE 10847 165 o B2 772430307 13
(TP EHP16P ) ¥abdgF2 FEg > £30108&57 1
7Bfﬁ%ﬁéﬁﬁﬁﬁﬁaiaiamz%’Jaalo&a59%%§1§592
W%’#*%ﬁﬂmﬁ£’:ﬁﬁ* FPTs TR
(z )&% &%EM%M* Y1 R ¢l 13T R
ﬁﬁlﬁﬁlﬁ #%ixlﬁ‘zlﬁ%?z@@%
f

.—\\

k%ﬂ%ﬁﬁ%¢74ﬂé* T 162 W o w2 p 107
#107% 4232 108#57 16p o+ %1 k& Fl ¥ TFJ’UT? Fo¥Frz 1 F
Sl BARA S RS R KI FR R KR T EE
%}ﬁ o Jn & A %#ﬁﬁﬁﬂ'iﬁlgﬁ BH > Wg AN Fiotd
TH i\. s ARk ¥R B F?—iﬁ;‘lﬁ ES Rl if’iﬁi\;{i
@,wQ@'?£A$Er~++uE@%%¢1uwﬁé¢;
B L AR YRR LEME R AT E PR R X
REFRZEHFBARLIELF 2 HAKRTFE TR 2 &L

(= m151Mﬁwnm FIB > 310857 16p ¢ EBEETY ~
160 » i3 2 1m;$tﬁi3ﬂ@wknm% R

oo k£ 30108E47 16p v L R 5B H L& 7 R
B EAL? 24P ~ 47 20 ~4230p ~5%2p ~H0 T
P ~0"8p ~0"14p ~57 Iop X #FHE > A RL N
E47 15p B e o FRIEL O FRIRD B2 E T AR
B2 X E > Zh 1%4;;4*«}%&5 6P 4% FEIEL B

SEF o BT S 108247 160 BT R S TR
Lo RIAFEAT 160 157 160 B 235300 - £ & ¥ A

-

S
F160E S 19E F3AAR T ¥ RE Y F v IRt E 1A
PR oL wg20p gL F ;E;a-'f‘\él;%‘EZQO
360~ PR THLZELRLFADEL L FER
"_]rﬁ}%"“L HETBERREF B RES X ”"%5’7%3:
*‘r‘»IﬂlO%&lO’g%u’r“f(%-*»ﬁ1 TR 7 9T
?(i%>#ﬂfi¢le¥ﬁ;&ﬁ° @“Zg§$2$$4ﬁw
5

A TR R2E Y AR R1108#ED 2 16P 6B



ﬁ*

25 18 1 F'f\ R R\ DR F.X Y, LL%@)—L ""F,j”\
T Y
-

P 15p ~ R 108E40 BATFET 52013855 0 £ 0ttr
ﬁ&%iﬁlfélgmﬂm’aﬁg SR TR L6550
627 [+ 3 ¢ 17, 644xT+2+17, 644x[ (4x30+15)+360]1+2]
°¥f7%£@@41%ﬁ43@%ﬁ =% 5150183~ > #
o1 FR L IEETTTA P R2 8 FF 5627 2 160 » &
ERERE R TR R R S5 22845 [3HE & ¢ 15, TTTx6+2+

EF
15, TT7x[ (Tx30+16)+3601:2] » 4k 2 FIp 20 F AL » RiF
FIFBAFLY T R4 FERLTABF TP 2N

2% -
(2T P L RE 23/ ® o 240 2 1200 F &4 A

AL GBI
2 A3 ALREE (BAREF1392140F » F 2411
PR = e)

(-)h+p101#£107 1pA=2108&5% 16P 2k » X 4L HE =
RHBE SR ERAE L E RO g1 T L5 3F0
50~ °

(ZD)R210TET? 297 B F ek A FIELER - @ 5 Bae
RXHE S SSU0TE01 50 AR R SR 1

(O FlRdF 28 RARAE D FRERFET fE s o
Rt 108257 16p % A2 F11ES45R e ¥iba g F
TEERES BNy T TR R R

()AL *108E52 17p %1 R4 108&57 1 175920~ ~ §
2 7685062~ > £3-% 8580982~ -

o~ F 2 IR

:
R 1ABRBRLIAGERARFLARZFZFHFZTORET LS
1F 23 TR 2L AIFTEAURALAGEZ B RET
P TR PERE R ARG LIRS ()RR H
FedzZ 1 FTLH7 &2 2%F > 2B FEF20C))RE
FRELIFTEAFTRER AN RES V%7 0 £FFAE T



(>@rgﬁwﬁ7~?*ﬁiﬁﬂﬁ?%i’fﬁé%l?
TRY IFERASTERT: THF 175 TRSERD L
ﬁ’@ﬁiﬁulﬁw@%%@£@MBoiﬁﬂ%n}g

=
T, ochEERRFIALAAETTETY 260 (T7) £ ¥ &=
3 H144235L 5% 5 0 TR A RmE L2 1 ;iw,s @;;,

% c
B S SEES R L Ie R R RS i
8o kA MANE T A AL ﬁf\%%—‘ﬂk » {7

&g F ¥R R 210
ZE%E;%,TM%'%T Fl e R R & @ 1072107 5p wAR + 5L

y 1 f’tP\ 7‘\*4 »;»'r?‘gy‘z’rc X N 107TE112 6P nOERE r...
1W§&&¥ ?ﬂ’ﬂé4%%&&ﬁ agﬁga%m

ﬁﬁiﬂ,ﬁ-F W oB g 598w 0 Fr il @&
A 4 ﬁo?a;:/:—\-ﬂ,; w@“é’f’iﬂ’ﬁ =
4%@ fﬁ%* R R R R ke A
BHAFEZTRIITRZE TR ILNWNAEHENRD  FPLE
il'ﬂﬁﬁfﬁh&¢%-ﬁﬁ%0 cZ N BEAEYIIER R
3{%fr;x W4T L RE R FELE ARD 2 ERLE
P ZHBERE U B ieE o 2 AFEEERE R K

=g il

?ﬁ—s—l&i#kﬁx# s doy poEARIEBFTIR R ¥ P ELEH
ﬁrg‘;p F B ITR PR H 4 iﬂ-);f ;;4‘:;:? | ( .
55 %;i /é]ﬁg% £3107TEL1LY Tp P2 RE R L 107
Eﬂgwﬂéﬁﬁiﬁéiﬁ’éﬁigi%i
(RAFRE %41 ~T9F ) - & R2 815k A2 i%d
AT RA 21 FIEEN T2 o FTETGH
T A L Ry o LB H R R ETa S BRGRAR R
RECIN LR S IR IVEE 2 IS ZRNE WIS 2
‘$§1ﬁ§ﬁﬁﬁ+ﬁ@,jﬁjﬁﬁﬁﬁéﬁﬁﬁ%i

5

:’.

P2 NP IR PR BET R E 0 4t kX
o RS HE RS R R
Foom K ¥ PlikAak g - i &
HPFFe P RALAFLIFIEEZR Y E3Htme I

e T+l
.
=
7w
oo
!
u“' ’4‘5'
o T
[u—
s F
e
—_ =
. 54



(v
¥ #

— ]
o -'F‘H\ .1:_-13

l"f , ‘.‘zm‘ﬁ'z «XLERE T107E
Rifepz, ~ TRRAAE
N s*a'z’* FARIRW: o2 SRt ;
xR -FHI08E12 2k 0 5 - FY
Em‘ﬁt'* BHERE& 7 WEFSL AR
F-i A R G E RIS
3RS B HA108E2Y (6221 F
¥ ”“108&2’3 £ 3185275~ ~3" L3
~ 40 g_%‘EZg 0367~ (L A% %953 99F 2 442
2B AREFEEL) 0 £3586009~3A (FES
52T5~+28 0367~+28 0367~=586009~) > 5 7
R Tk F A TR e r A R AT 2
ﬁ%ﬂiﬁ’ﬂ P ARLES R TR
%@%%’,%@iF?f&rﬂiﬁf4éL%’L
ﬁﬁ%@ﬁ FTE2ZAF R mALSHALATE
AL Kk K PR e AL BT B

w
Y
/\1_

O W o
N

.
-

= W R 4%
o ﬁSEX‘
kA

N~
—\\
L

‘+H )L" i ‘5‘3\'“:‘3\-{- qt

WE
SR

A
&
«Eﬂ

—

(o=
T

DO

Sy
—
o
([@p]

—‘35
k.

\

~ g
»i

[

yed

ud
®
X
P S A A S| A

N

P
S A

N
)
s
;g \
l.u.
o
oy
T
Sk,
i
o3
=
=i
Ry
o
(=
)
fpa
Y
>
=\
g
s
E-8
~D
=\
o
e N
I

T
T
o
()

ié%;i%ﬂﬁ6ﬁgﬁ
B2 % 0 A F2IE R4
LR R4 T3 108#57 168
SREF(-)) R AW REB Y B L0TELLY ]
EAn0TEES - EHDPEF > o i RIS i3
Fod ra gz N digs > R A p U E B B EFEE S PG
E R G 1,%1%11074’1119 17p 4232 108# 1% im1k 2.
BRI R IR At A 1%E1 323 2 108#2% 4= },'?%
PR RF#EZ 902 20 5350550~ 4443
ToR R4 2" 2321 FR5285024~ (355 g4 83

=y
(
T

\-—‘ 7—.)_ W W ‘B\ R
w}‘. e s f" > e



N

B e 2 155014375567 =24 5024 % » 2T m4ET » 0 T

e )

LAY FLGEINA

(T332 ZsllEL$13E e TR s b1 F35
MIIEABNTENIZERAR - FEN P2 FIFF X
fF o B BPr108 ~20p ~30p WAL 2 5 BA KRR
THRFFLAREROE 0 BEHFLHF 215 0 5
FREFI6ESIESIIE ~ $3EHTP T o ¥ 3 130347
WIMIEA (L 0 BT HIEEN R GRS N AR
e, # A8 2 FAZE2P 21 (TR FEPF 2T
R FIEFR2ERT P2 o

(20 2 PR A 43 3R 2 5210852 6p 3 w2 ¥ ¥
B AkEEAI0pFFLHE > AT LE 144200 2
LI FEF - AL WHLI01#107 1p422108#51
16p EBIRE (52 XR/RIFTH(-)) L6&T7 & FHuyg
1 E3E 2 ¥ fﬁﬁ#&*&i&'ﬁﬁ ﬁw&ﬂ L ey

m30p WAEL 2 o AR BRI PR T X PR
A 108#47 15p o e g «%%ﬁféﬁ SR
B EA> A w (L AL $81284F ) » RA#M2E &
F+: 108257 5 HFMAE 2L F 38 (6) P2 H 6 2 QF®
FIFR LI o B L RhLpRETPZ16P 2k 2 1
BERPTIRELAR LA RL LR E 16 T
Lo LA B R RS AR IR S
%%37“3‘3’&_% g (LA ¥%75-~133~135
F) oHEREn B AiEMRE 108857 6P 405 i 4

G FBEZGEPIE VR A FI6EF2E HRALD
BACNIEA B B E G B8 E 1 R R A LR
é@jﬁ%uaﬁﬁﬁé¢jﬁ4w Bl £F
AlAk 2 &2 73 0108 # 4’J 159 Hl”?'}%’ 4 5 F' iR —?E



90~ ) o
QTP LA

Mges1g» +Foj23haHRY  §» AFolE2 0
EFT N FEEZGRFFAREZF1E - FI13ERE - %
1452 5200 B E 0T ¥ 1 R %2308~ R24ER T
Yap o BERed FAaRBIFET > BRIEFELL
212 2 T332 F 0 AWRLEH > MBI B
WOB Y THIF LU A FREFITEL R A
FEHF12iFF 1B T3 P2 oo

(202 m2>101#107 1p 2 108#5% 16P % v 3t4k 2 » 42
R AZEFIEFAFR T ILF:ELEF'&%% g (%7
IHEFA(Z)) " A2 pEERFIENFI2iEF13E R T

21l F =

1?$%$%ﬁﬁéﬁﬁﬁﬁﬁ’m@ I FEE
A g A 2850247 > HixEFO6ETI6p Y >
H O A 5 3% 113/3604 8> 7 é P s 88 2927~
: 285024 ~x (3+113/360) =88 2927~ » ¥ %

(&5
Aad F18TE 2527 7 FE L) o i“‘ff‘-"/}é\%ﬁ;"‘ © L2
?€§’6a5062m (%2 L HEA(2)) (6> AL FRBEL
HA%E1 8 786D~ o
YEd o A FF L LHATEE950464~ (FE N 1 hE
6009 ~+15 6590 ~+15 7865 ~=94 0464~ ) ; & Rl 7
Ko BBE c ARBYIFESI2ESIERTIE 2 F
2R R BEF RO PFE BTG TR

Hy

Pl

,@ﬁAé#ﬁamﬁﬁ’é@&:ﬁowdﬁraﬁ“
P RARAN R EGREERE SE B A A G

poX LA B giEoe ‘“‘f%’]fg&ir\”%mﬁxi TR
E\‘K% HAERFEEL Fed o NEHBdpRE 7R X g > B3 IE
F - 2 %A o*@ﬁﬁilgﬁ»’ '/xxﬁ$ﬁp#m—‘k’ 7
AR b S 3 U SO RS S T L ’Jiﬂﬁ B
%’m&ﬁﬂiﬂ$:pd?waﬁﬁ’ﬂﬂi%;ﬁi’

bad)

~

T

\u

4

10



TSR R I L5060 F AR FITH YDA - 2

2 %2290 %1 ~ 238 ~ % 2330F % 138 » %’3203?'3% 3o EL

TRy RAo AP B F 08300 P BT 2

@%ﬁw@mﬁyi’@meEﬁﬁ%@é@&gE’m

R4k RFR Y AWIFT65~ &>0108267 16 A F

i+ %) %5042k ;;\@m LoWhG o ¥ HAEETE20
7

99-~3na > RAFEp A FALFREAEER p W][28T7)
mp(aihé%ma\zé@a){¢%%ﬂiiéiﬂ
EALL > FHE P RR TG

bé

25
A BRI FAZEZFI6ESF]
I~ 3~ H 2238 % 23F A EL 5"%&'1%12"#?»&’ R
w2 EH9g 0464~ > 2 2 ¢ 157865~ p 108£67 16p 4= -
73 2599~ p 1124&7 2TP Az » 322 p ok B £ )

I A B2

H 9
F5003 H AL 0 5P R 0 KA AT LGS PR
FoRBES BT S Y

EERIE R i AR 7 o S %#1%&%%ﬁ%9,@¥
B RAERIE S SRR AR RBRAET 2 BER
7 @%&@Fﬁﬂglﬁﬁff:}fslﬁ'—%»?ﬂ xﬁ}\,ﬁ(‘ T AR IR_E £ P}EB%‘«’}E;}
o AAXERL B E A REREHFLLE > A
PSS PR AL T EE RS LS BRRE B
TAF 2 EHF - I REEABBERFZ B FlF2 B wa 4
’-’Lrlz'is}j%; v A EEF o

SRR f Oy kR 0 AR HTYE .

o E Y B 113 =& 3 ? 29 2

Fhikpe 2 7 PR

P ABRRANTER

dofh Ak B P FATHAE L2000 P v AR D PR o de

L EEERA Y - HEP P FRFRAT o

¢ =N o113 = 3 g 29 2
TSRS -

)

11



i

KoL HE NG 1 FEIEER D e
() (Frd %)
1 107%117% 17 0067~ AfeE %6891 F
pall?30p
2 | 107E12°% i» 285333~ Afa¥ %68~ 89F
3 108#& 17 i» 132325~ Afa¥ %68~ 93F
4 108&27% i» 33 0550~ PEREA(-)
3) 108#3 7" i» 33 0550~ PAREIA(-)
6 108#4 7 i» 33 0550~ PAREIA(-)
T [ 109#521p 185768~ |2 L HFHE(- )
IH216F R Rl B2t BN
538 0550~x16p /
31p=185768~
&3t 181 p 1550143~

1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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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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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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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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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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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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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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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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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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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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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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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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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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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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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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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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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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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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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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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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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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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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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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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96號
原      告  高泳富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私立再興高級中學附設臺北市幼兒園


法定代理人  柯文柔  
訴訟代理人  孫慧芳律師
            侯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萬3169元，及其中2萬0235元自民國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2年11月13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請求金額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情形，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約定工作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6時50分至8時30分、下午3時至7時30分，於108年5月16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每月工資為3萬0550元。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後原告於同年9月18日回診，經醫師診斷身體狀況已恢復，並可回復正常上班狀況。詎被告卻以原告前有罹患疾病恐仍需休養為由，單方面將原告每日駕駛交通車之原工作內容調整為需視每日有無代班人力需求而定，倘當日毋需他人代班駕駛交通車，或被告未安排原告代班，則原告該日即無法駕駛交通車，並以無薪事假之方式辦理，被告並事先準備好空白假單，要求原告先行簽名，其餘日期及請假期間，則由被告事後填載。原告因此自107年10月起每月工資均減少1萬餘元，收入幾難以支付其開銷，遂而至其他幼兒園代班1日交通車駕駛。惟被告於108年5月6日告知原告至其他幼兒園駕駛交通車之行為違規，嗣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規定於108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辦理原告勞保之退保，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次日給付108年5月份工資1萬5920元及資遣費6萬5062元共8萬0982元。原告就被告單方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每月工資，且有資遣費差額及預告工資未給付等情，聲請調解而不成立。
(二)本件請求金額：
　⒈工資差額：
　　被告單方以原告請事假為由，扣除107年10月工資1萬1458元、11月工資1萬7227元、12月工資5067元、108年1月工資1萬8330、2月工資1萬5275元、3月工資2萬0367元、4月工資2萬0367元，合計10萬8091元。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片面減少原告駕駛交通車之時間，並實質減少原告每月工資，應屬受領遲延，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
　⒉預告工資：
　　又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給予30日預告期間；惟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被告雖稱原告早於108年4月24日已請謀職假，可知原告早已知悉資遣一事，然請假單並非原告實際之請假情況，故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早已預告資遣。被告於108年5月6日時預告原告，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剩餘2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計算式：(30,550÷30)×20=20,360】。
　⒊資遣費差額：
　　再原告每月平均工資應為3萬0550元，原告據此得請求之資遣費即為10萬1217元【計算式：30,550×{6+[(7+16/31)×l/12]}×l/2=101,217】，而被告僅給付6萬5062元，自應再給付原告差額3萬6155元（計算式：101,217-65,062=36,155），及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⒋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6條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再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及給付資遣費差額3萬6155元暨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原告固曾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並在同年7月至9月間請病假治療與休養，而在休養及治療後，原告於107年9月18日業經醫師診斷原告身體狀況恢復程度已可回到工作崗位，足見原告身體狀況並非無法負擔原先之交通車駕駛工作。被告所提之保險紀錄表，除無法釐清駕駛人員、肇事原因和情況等節外，亦難認此與原告於107年10月以後是否能安全駕駛一事有關，故於原告已經康復之情況下，實無理由會與被告協商變更其工作內容。被告係先内部決定調整原告之工作内容，方將上述決定結果之簽呈交由原告簽收，原告當時於被告要求下簽名，僅為表示簽收到上開簽呈，並無同意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內容和工資，或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從而原告並無與被告合意於107年10月5日回復工作後，以排班方式出勤，且未出勤之工作日改以事假方式辦理扣薪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並於108年5月16日離職，離職前約定工資為3萬0550元。原告駕駛車牌號碼「4592-YK」之交通車於107年3月16日、同年6月15日曾發生2次交通車事故而辦理保險出險理賠紀錄，嗣於同年0月間原告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同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而回復上班。然被告考量原告於罹癌前即有不能安全駕駛情事，基於保障幼童乘車安全為優先考量，在無法確認原告身體恢復狀況是否已可安全駕駛娃娃車載送學童之情形下，原告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1條第1、2項、幼童專用車及駕駛管理辦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有義務令原告暫停駕駛工作，故建議原告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惟經原告試行工作數日後，以工作時間缺乏彈性予以拒絕調任工友職務。經兩造於000年00月間商議後，遂達成原告改以排班方式出勤之合意，未出勤之工作日，則以事假辦理請假扣薪，以兼顧原告擔任交通車駕駛意願與幼兒園學童之安全保障，且該折衷辦法業經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簽署同意。嗣被告卻發現原告有至他校兼職情形，顯然已重大違反兩造間禁止兼職之約定，然考量原告任職已久、身體健康等因素，遂改依勞基法第11條第4項規定，由被告園長於108年4月16日逕向原告預告於30日後（即同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於108年5月17日依法給付資遣費計6萬5062元，以及108年5月薪資1萬5920元，共計8萬0982元，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依勞工請假規則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釋意旨，員工請事假期間不給付工資，因此扣除事假工資後之工資餘額不得低於扣除因請假而未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額。故被告自107年10月起至108年5月16日止給付原告因請事假而扣薪之工資均依循上開規則，縱低於最低工資要求，並無不法，亦無短發。原告主張被告提出之員工請假單，僅簽名而內容均非其所填載，然依通常情形，員工請假單均是員工先行填載完畢後，方交由主管或人事單位簽核，況原告所請之假別均為謀職假，此係原告考量自身謀職需求，而預為向被告請假，故原告既無法舉證其主張為真實，且其主張亦有違常理，不足為採。
(三)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應給予30天之資遣預告期間。依原告於108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請假單紀錄，可知原告分別於同年4月24日、4月25日、4月30日、5月2日、5月7日、5月8日、5月14日、5月15日安排謀職假，顯見原告於同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否則原告無法事前做謀職假之安排，故原告主張被告於同年5月6日始為資遣預告，顯與事實不符。是被告至少於108年4月16日前即向原告為資遣預告，則自同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間共計30日，符合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且原告於該期間仍任職於被告並領有薪資，故原告稱被告短發20日預告工資，並請求差額2萬0360元，洵屬無據。另被告業經原告同意調整其工作時間，因而原告請事假休養時，被告依雙方約定得不予支薪，故原告自107年10月起每月應領工資應為每月約定薪資（底薪+年資津貼）扣除事假不支薪之數額。再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應以108年5月16日前6個月領得工資總額計算平均工資，並以此基礎計算資遣費數額。而被告當時因內部資料記載錯誤，誤植原告年資為7年4月又15日、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為2萬1385元，並以此誤算原告平均工資為1萬7644元，從而計算原告資遣費為6萬5062元【計算式：17,644×7+2+17,644×[(4×30+15)÷360]÷2】
　　。是經確認後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實為1萬0183元，其平均工資實為1萬5777元，且原告年資實為6年7月又16日，故正確應發放之資遣費應為5萬2284元【計算式：15,777×6+2+15,777×[(7×30+16)÷360]÷2】，被告因內部資料誤載，致溢發1萬2778元資遣費予原告，益證被告並無短發資遣費之情形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至14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經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約定工資為每月3萬0550元。
(二)原告於107年7月至9月間因罹患鼻咽惡性腫瘤，而請病假治療及休養，並於107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恢復工作。
(三)被告因原告有至他校兼職交通車駕駛情形原擬予解僱處分，嗣於108年5月16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被告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原告108年5月工資1萬5920元、資遣費6萬5062元，合計給付8萬0982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同意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其每月工資，且有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差額未給付等語，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則本件所應審究爭點厥為：(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二)原告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4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7月26日（77）臺勞動二字第14423號函意旨，若雇主原擬發給之工資有達法定基本工資數額，僅因勞工當月有請假或缺勤事實，而於扣除請假期間相應之工資額後，致生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者，仍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可言。
　⒉查被告就原告前因病治療休養而於107年10月5日回復上班後
　　，工作內容有所調整乙事，於107年11月6日內部簽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因幼生搭乘人數減少，除放學維持10輛車之外，早上交通車發車數量為9輛，故交通車正職駕駛人力多出一員。辦法：一、考量幼兒園交通車駕駛高詠富先生病癒後恢復穩定，但仍須持續觀察駕駛狀況，故建議於本學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並同意於本學期無派車、活動支援等工作拾予以事假休養（無薪）。二、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如下：1.依正常月薪給薪，無派車及活動支援時，需填寫假單以事假辦理扣薪。2.本園若遇活動及校外教學將優先排入支援，如當日無代理車班則依正常日薪給付，如當日有代理車班則比照其他駕駛發放加班費」（下稱系爭簽呈）後，層轉校長於107年11月7日核定，復經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在該簽呈簽名等情，有系爭簽呈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79頁）。是原告雖主張本件係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之工作條件內容云云，衡情亦諒得悉其內心對此有所不滿及委屈，惟觀諸其原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數日而予拒絕調任，嗣由被告提出暫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之調整工作條件後，並非不能就被告所提此變更勞動條件之要約再予拒卻，嗣顯係經考量評估後，始於系爭簽呈上簽認；復參以其嗣後亦確以此條件繼續工作並領取薪資而未表示反對之情，則依社會一般通念，堪認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時已同意被告調整工作條件之要約，雙方對此確已達成合意，故於扣減事假日數後縱生原告月薪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揆諸首揭說明，亦於法無違。
　⒊然應辨明者係，細繹系爭簽呈「107年度第一學期」、「本學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如下」等文義用詞，足徵兩造對於調整勞動條件之期限僅合意至107學年第一學期即108年1月止，第二學期即108年2月以後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尚有於斯時後再度同意被告要約變更勞動條件之情事，則兩造間勞動關係當應恢復為原契約約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於108年2月後之工資差額自屬有據，即其工資108年2月差額1萬5275元、3月差額2萬0367元、4月差額2萬0367元（見本院卷第95至99頁之被告工友及交通車人員薪津表），合計5萬6009元部分（計算式：1萬5275元+2萬0367元+2萬0367元=5萬6009元），為有理由。至原告所主張之因工資減少、收入難以支付開銷始至其他幼兒園代班等語，固已指明被告僅予原告比例計算工資卻要求其不得兼職，其等約定已有致原告不足維持生活之嫌，惟原告本件既僅就工資等之差額為請求，而未爭執意思表示瑕疵或係被告終止契約之效力，則核與本件爭點仍屬貳事，併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任職至108年5月16日止（參不爭執事項(一)），則往前回溯6個月應自107年11月17日起算；又於107學年第一學期期間，如前所述應認兩造已合意原告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辦理，則被告據此核算予原告之107年11月17日起至108年1月份止之工資數額均足採認，認列如附表1編號1至3；至108年2月起仍應恢復為原勞動契約約定，均以月薪3萬0550元認列如附表4至7，則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萬5024元（計算式：附表合計欄所示之15萬0143元÷6月=2萬50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⒉預告期間工資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者，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另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2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同條第2項復有明文。
　　⑵原告此部分係主張被告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應補足其剩餘20日之預告工資等語。查原告於被告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任職期間（參不爭執事項(一)）共6年7月餘，屬繼續工作3年以上之勞工，依前揭規定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前30日前預告之。被告雖抗辯係因原告前已安排謀職假，顯於108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云云，並提出謀職假請假單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然查被告係因於108年5月5日發現原告有於翌（6）日至其他幼兒園代班駕駛交通車乙情，始要求原告自同年7日至16日止不得進行校外下班同業兼職，並與原告合意於同年月16日資遣離職之事實，有原告離職申請書、被告司機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聲明書影本等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5、133、135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始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詞為真；另依勞基法第16條第2項固規定雇主於預告終止契約後有給與勞工謀職假之義務，惟難以有給與謀職假之舉反推雇主有預告勞工終止契約之事實，則被告既無法對有於108年4月15日前向原告為資遣預告乙節再舉證以實其說，其上揭所辯即難採憑。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工資應屬有理，其得再請求差額為1萬6590元（計算式：15萬0143元÷181日×20日=1萬6590元）。
　⒊資遣費差額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至108年5月16日受僱於被告，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參不爭執事項(三)），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原告月平均工資業經本院前所審認為2萬5024元，並依年資6年7月16日計算，其資遣基數即為3又113/360基數，資遣費應為8萬2927元（計算式：2萬5024元×〈3+113/360〉=8萬2927元，可參本院卷第187頁之資遣費試算表）。經扣減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6萬5062元（參不爭執事項(四)）後，被告尚應給付差額1萬7865元。
(三)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總額為9萬0464元（計算式：5萬6009元+1萬6590元+1萬7865元=9萬046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末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17條第2項、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各有明文。查資遣費既如上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履行，被告即應於該期限內發給之，否則期限屆滿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此請求資遣費差額1萬7865元應於108年6月16日起算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其餘數額7萬2599元部分，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見本院卷第5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第22項第2項前段、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萬0464元，及其中1萬786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7萬2599元自112年7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然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不受其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亦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附表：
		編號

		期間
（民國）

		應付工資
（新臺幣）

		工資數額證據出處



		1

		107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

		5067元

		本院卷第68、91頁



		2

		107年12月份

		2萬5333元

		本院卷第68、89頁



		3

		108年1月份

		1萬2325元

		本院卷第68、93頁



		4

		108年2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5

		108年3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6

		108年4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7

		109年5月1日至5月16日

		1萬5768元

		不爭執事項(一)，期間按比例計算式為3萬0550元×16日/31日=1萬5768元



		合計

		181日

		15萬014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96號

原      告  高泳富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私立再興高級中學附設臺北市幼兒園



法定代理人  柯文柔  

訴訟代理人  孫慧芳律師

            侯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

    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萬

    3169元，及其中2萬0235元自民國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

    萬293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2年11月13日以民

    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請求金額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

    ，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聲明之情形，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約

    定工作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6時50分至8時30分、下午

    3時至7時30分，於108年5月16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每月

    工資為3萬0550元。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

    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後原

    告於同年9月18日回診，經醫師診斷身體狀況已恢復，並可

    回復正常上班狀況。詎被告卻以原告前有罹患疾病恐仍需休

    養為由，單方面將原告每日駕駛交通車之原工作內容調整為

    需視每日有無代班人力需求而定，倘當日毋需他人代班駕駛

    交通車，或被告未安排原告代班，則原告該日即無法駕駛交

    通車，並以無薪事假之方式辦理，被告並事先準備好空白假

    單，要求原告先行簽名，其餘日期及請假期間，則由被告事

    後填載。原告因此自107年10月起每月工資均減少1萬餘元，

    收入幾難以支付其開銷，遂而至其他幼兒園代班1日交通車

    駕駛。惟被告於108年5月6日告知原告至其他幼兒園駕駛交

    通車之行為違規，嗣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

    第4款之規定於108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辦理原

    告勞保之退保，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次日給付108

    年5月份工資1萬5920元及資遣費6萬5062元共8萬0982元。原

    告就被告單方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每月工資，且有

    資遣費差額及預告工資未給付等情，聲請調解而不成立。

(二)本件請求金額：

　⒈工資差額：

　　被告單方以原告請事假為由，扣除107年10月工資1萬1458元

    、11月工資1萬7227元、12月工資5067元、108年1月工資1萬

    8330、2月工資1萬5275元、3月工資2萬0367元、4月工資2萬

    0367元，合計10萬8091元。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片面減少原告

    駕駛交通車之時間，並實質減少原告每月工資，應屬受領遲

    延，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

　⒉預告工資：

　　又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

    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給予30日預告

    期間；惟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被告雖稱原告

    早於108年4月24日已請謀職假，可知原告早已知悉資遣一事

    ，然請假單並非原告實際之請假情況，故無從據以認定原告

    早已預告資遣。被告於108年5月6日時預告原告，未依法給

    予30日預告期間，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剩餘20日

    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計算式：(30,550÷30)×20=20,3

    60】。

　⒊資遣費差額：

　　再原告每月平均工資應為3萬0550元，原告據此得請求之資

    遣費即為10萬1217元【計算式：30,550×{6+[(7+16/31)×l/1

    2]}×l/2=101,217】，而被告僅給付6萬5062元，自應再給付

    原告差額3萬6155元（計算式：101,217-65,062=36,155），

    及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⒋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6條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12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再給付預告期間工資

    2萬0360元，及給付資遣費差額3萬6155元暨自108年6月16日

    起計算之利息。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原告固曾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

    惡性腫瘤，並在同年7月至9月間請病假治療與休養，而在休

    養及治療後，原告於107年9月18日業經醫師診斷原告身體狀

    況恢復程度已可回到工作崗位，足見原告身體狀況並非無法

    負擔原先之交通車駕駛工作。被告所提之保險紀錄表，除無

    法釐清駕駛人員、肇事原因和情況等節外，亦難認此與原告

    於107年10月以後是否能安全駕駛一事有關，故於原告已經

    康復之情況下，實無理由會與被告協商變更其工作內容。被

    告係先内部決定調整原告之工作内容，方將上述決定結果之

    簽呈交由原告簽收，原告當時於被告要求下簽名，僅為表示

    簽收到上開簽呈，並無同意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內容和工資

    ，或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從而原告並無與被告合意於10

    7年10月5日回復工作後，以排班方式出勤，且未出勤之工作

    日改以事假方式辦理扣薪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

    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

    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並於

    108年5月16日離職，離職前約定工資為3萬0550元。原告駕

    駛車牌號碼「4592-YK」之交通車於107年3月16日、同年6月

    15日曾發生2次交通車事故而辦理保險出險理賠紀錄，嗣於

    同年0月間原告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

    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同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而回

    復上班。然被告考量原告於罹癌前即有不能安全駕駛情事，

    基於保障幼童乘車安全為優先考量，在無法確認原告身體恢

    復狀況是否已可安全駕駛娃娃車載送學童之情形下，原告依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1條第1、2項、幼童專用車及駕駛管理

    辦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有義務令原告暫停駕駛工作，故

    建議原告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惟經原告試行工作數日後，以

    工作時間缺乏彈性予以拒絕調任工友職務。經兩造於000年0

    0月間商議後，遂達成原告改以排班方式出勤之合意，未出

    勤之工作日，則以事假辦理請假扣薪，以兼顧原告擔任交通

    車駕駛意願與幼兒園學童之安全保障，且該折衷辦法業經原

    告於107年11月15日簽署同意。嗣被告卻發現原告有至他校

    兼職情形，顯然已重大違反兩造間禁止兼職之約定，然考量

    原告任職已久、身體健康等因素，遂改依勞基法第11條第4

    項規定，由被告園長於108年4月16日逕向原告預告於30日後

    （即同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於108年5月1

    7日依法給付資遣費計6萬5062元，以及108年5月薪資1萬592

    0元，共計8萬0982元，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依勞工請假規則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釋意旨，員工請事假

    期間不給付工資，因此扣除事假工資後之工資餘額不得低於

    扣除因請假而未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額。故被告自107

    年10月起至108年5月16日止給付原告因請事假而扣薪之工資

    均依循上開規則，縱低於最低工資要求，並無不法，亦無短

    發。原告主張被告提出之員工請假單，僅簽名而內容均非其

    所填載，然依通常情形，員工請假單均是員工先行填載完畢

    後，方交由主管或人事單位簽核，況原告所請之假別均為謀

    職假，此係原告考量自身謀職需求，而預為向被告請假，故

    原告既無法舉證其主張為真實，且其主張亦有違常理，不足

    為採。

(三)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

    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應給予30天之資遣預告期

    間。依原告於108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請假單紀錄，可知原

    告分別於同年4月24日、4月25日、4月30日、5月2日、5月7

    日、5月8日、5月14日、5月15日安排謀職假，顯見原告於同

    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否則原告無法事前做謀職

    假之安排，故原告主張被告於同年5月6日始為資遣預告，顯

    與事實不符。是被告至少於108年4月16日前即向原告為資遣

    預告，則自同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間共計30日，符合勞基法

    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且原告於該期間仍任職於被告並領

    有薪資，故原告稱被告短發20日預告工資，並請求差額2萬0

    360元，洵屬無據。另被告業經原告同意調整其工作時間，

    因而原告請事假休養時，被告依雙方約定得不予支薪，故原

    告自107年10月起每月應領工資應為每月約定薪資（底薪+年

    資津貼）扣除事假不支薪之數額。再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應以108年5月16日前6個

    月領得工資總額計算平均工資，並以此基礎計算資遣費數額

    。而被告當時因內部資料記載錯誤，誤植原告年資為7年4月

    又15日、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為2萬1385元，並以此誤算

    原告平均工資為1萬7644元，從而計算原告資遣費為6萬5062

    元【計算式：17,644×7+2+17,644×[(4×30+15)÷360]÷2】

　　。是經確認後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實為1萬0183元，其平

    均工資實為1萬5777元，且原告年資實為6年7月又16日，故

    正確應發放之資遣費應為5萬2284元【計算式：15,777×6+2+

    15,777×[(7×30+16)÷360]÷2】，被告因內部資料誤載，致溢

    發1萬2778元資遣費予原告，益證被告並無短發資遣費之情

    形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至14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

    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

    交通車駕駛，經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約定工資為每月3萬0

    550元。

(二)原告於107年7月至9月間因罹患鼻咽惡性腫瘤，而請病假治

    療及休養，並於107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恢復工作。

(三)被告因原告有至他校兼職交通車駕駛情形原擬予解僱處分，

    嗣於108年5月16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被告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原告108年5月工資1萬5920元、資

    遣費6萬5062元，合計給付8萬0982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同意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其每月

    工資，且有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差額未給付等語，均為被告否

    認，並執上詞置辯。則本件所應審究爭點厥為：(一)原告請

    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二)原告

    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

    ，得請事假，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4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

    」。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7月26日（77）臺勞動二字

    第14423號函意旨，若雇主原擬發給之工資有達法定基本工

    資數額，僅因勞工當月有請假或缺勤事實，而於扣除請假期

    間相應之工資額後，致生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者，仍無

    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可言。

　⒉查被告就原告前因病治療休養而於107年10月5日回復上班後

　　，工作內容有所調整乙事，於107年11月6日內部簽核：「…1

    07學年度第一學期，因幼生搭乘人數減少，除放學維持10輛

    車之外，早上交通車發車數量為9輛，故交通車正職駕駛人

    力多出一員。辦法：一、考量幼兒園交通車駕駛高詠富先生

    病癒後恢復穩定，但仍須持續觀察駕駛狀況，故建議於本學

    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並同意於本學期無派車、活動支援等

    工作拾予以事假休養（無薪）。二、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

    薪資調整如下：1.依正常月薪給薪，無派車及活動支援時，

    需填寫假單以事假辦理扣薪。2.本園若遇活動及校外教學將

    優先排入支援，如當日無代理車班則依正常日薪給付，如當

    日有代理車班則比照其他駕駛發放加班費」（下稱系爭簽呈

    ）後，層轉校長於107年11月7日核定，復經原告於107年11

    月15日在該簽呈簽名等情，有系爭簽呈影本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41、79頁）。是原告雖主張本件係由被告片面決定原

    告之工作條件內容云云，衡情亦諒得悉其內心對此有所不滿

    及委屈，惟觀諸其原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數日而予拒絕調任，

    嗣由被告提出暫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之

    調整工作條件後，並非不能就被告所提此變更勞動條件之要

    約再予拒卻，嗣顯係經考量評估後，始於系爭簽呈上簽認；

    復參以其嗣後亦確以此條件繼續工作並領取薪資而未表示反

    對之情，則依社會一般通念，堪認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時

    已同意被告調整工作條件之要約，雙方對此確已達成合意，

    故於扣減事假日數後縱生原告月薪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

    ，揆諸首揭說明，亦於法無違。

　⒊然應辨明者係，細繹系爭簽呈「107年度第一學期」、「本學

    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

    如下」等文義用詞，足徵兩造對於調整勞動條件之期限僅合

    意至107學年第一學期即108年1月止，第二學期即108年2月

    以後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尚有於斯時後再度同意被告要約變

    更勞動條件之情事，則兩造間勞動關係當應恢復為原契約約

    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於108年2月後之工資差額自屬

    有據，即其工資108年2月差額1萬5275元、3月差額2萬0367

    元、4月差額2萬0367元（見本院卷第95至99頁之被告工友及

    交通車人員薪津表），合計5萬6009元部分（計算式：1萬52

    75元+2萬0367元+2萬0367元=5萬6009元），為有理由。至原

    告所主張之因工資減少、收入難以支付開銷始至其他幼兒園

    代班等語，固已指明被告僅予原告比例計算工資卻要求其不

    得兼職，其等約定已有致原告不足維持生活之嫌，惟原告本

    件既僅就工資等之差額為請求，而未爭執意思表示瑕疵或係

    被告終止契約之效力，則核與本件爭點仍屬貳事，併此敘明

    。

(二)原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

    為若干？

　⒈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定

    有明文。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任職至108年5月16日止（參不爭

    執事項(一)），則往前回溯6個月應自107年11月17日起算；

    又於107學年第一學期期間，如前所述應認兩造已合意原告

    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辦理，則被告據此

    核算予原告之107年11月17日起至108年1月份止之工資數額

    均足採認，認列如附表1編號1至3；至108年2月起仍應恢復

    為原勞動契約約定，均以月薪3萬0550元認列如附表4至7，

    則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萬5024元（計算式：附表合計欄

    所示之15萬0143元÷6月=2萬50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

　⒉預告期間工資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

      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

      者，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

      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

      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另勞工於接到前

      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

      數，每星期不得超過2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

      給，同條第2項復有明文。

　　⑵原告此部分係主張被告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終止勞動

      契約，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應補足其剩餘20日之預

      告工資等語。查原告於被告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

      日任職期間（參不爭執事項(一)）共6年7月餘，屬繼續工

      作3年以上之勞工，依前揭規定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前3

      0日前預告之。被告雖抗辯係因原告前已安排謀職假，顯

      於108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云云，並提出謀職假

      請假單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然查被告係因

      於108年5月5日發現原告有於翌（6）日至其他幼兒園代班

      駕駛交通車乙情，始要求原告自同年7日至16日止不得進

      行校外下班同業兼職，並與原告合意於同年月16日資遣離

      職之事實，有原告離職申請書、被告司機群組對話紀錄截

      圖、聲明書影本等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5、133、135頁

      ），堪信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始為通知終

      止勞動契約等詞為真；另依勞基法第16條第2項固規定雇

      主於預告終止契約後有給與勞工謀職假之義務，惟難以有

      給與謀職假之舉反推雇主有預告勞工終止契約之事實，則

      被告既無法對有於108年4月15日前向原告為資遣預告乙節

      再舉證以實其說，其上揭所辯即難採憑。從而，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工資應屬有理，其得再請求差額

      為1萬6590元（計算式：15萬0143元÷181日×20日=1萬6590

      元）。

　⒊資遣費差額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

      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

      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

      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

      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

      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至108年5月16日受僱於被告，被告

      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參不

      爭執事項(三)），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

      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原告月平均工資業經

      本院前所審認為2萬5024元，並依年資6年7月16日計算，

      其資遣基數即為3又113/360基數，資遣費應為8萬2927元

      （計算式：2萬5024元×〈3+113/360〉=8萬2927元，可參本

      院卷第187頁之資遣費試算表）。經扣減被告已給付之資

      遣費6萬5062元（參不爭執事項(四)）後，被告尚應給付

      差額1萬7865元。

(三)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總額為9萬0464元（計算式：5萬

    6009元+1萬6590元+1萬7865元=9萬0464元）；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末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

    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給付有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

    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

    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17條第2項、民法第2

    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各有明文。查資遣

    費既如上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履行，被告即應於

    該期限內發給之，否則期限屆滿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

    依此請求資遣費差額1萬7865元應於108年6月16日起算法定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其餘數額7萬2599元

    部分，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日

    （見本院卷第5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

    息，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基法第16條第1

    項、第3項、第22項第2項前段、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9萬0464元，及其中1萬786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

    其中7萬2599元自112年7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

    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然僅促使法院職權發

    動，本院不受其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亦不另

    為准駁之諭知；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

    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

    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附表：

編號 期間 （民國） 應付工資 （新臺幣） 工資數額證據出處 1 107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 5067元 本院卷第68、91頁 2 107年12月份 2萬5333元 本院卷第68、89頁 3 108年1月份 1萬2325元 本院卷第68、93頁 4 108年2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5 108年3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6 108年4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7 109年5月1日至5月16日 1萬5768元 不爭執事項(一)，期間按比例計算式為3萬0550元×16日/31日=1萬5768元 合計 181日 15萬014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96號
原      告  高泳富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私立再興高級中學附設臺北市幼兒園


法定代理人  柯文柔  
訴訟代理人  孫慧芳律師
            侯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萬3169元，及其中2萬0235元自民國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2年11月13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請求金額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情形，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約定工作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6時50分至8時30分、下午3時至7時30分，於108年5月16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每月工資為3萬0550元。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後原告於同年9月18日回診，經醫師診斷身體狀況已恢復，並可回復正常上班狀況。詎被告卻以原告前有罹患疾病恐仍需休養為由，單方面將原告每日駕駛交通車之原工作內容調整為需視每日有無代班人力需求而定，倘當日毋需他人代班駕駛交通車，或被告未安排原告代班，則原告該日即無法駕駛交通車，並以無薪事假之方式辦理，被告並事先準備好空白假單，要求原告先行簽名，其餘日期及請假期間，則由被告事後填載。原告因此自107年10月起每月工資均減少1萬餘元，收入幾難以支付其開銷，遂而至其他幼兒園代班1日交通車駕駛。惟被告於108年5月6日告知原告至其他幼兒園駕駛交通車之行為違規，嗣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規定於108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辦理原告勞保之退保，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次日給付108年5月份工資1萬5920元及資遣費6萬5062元共8萬0982元。原告就被告單方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每月工資，且有資遣費差額及預告工資未給付等情，聲請調解而不成立。
(二)本件請求金額：
　⒈工資差額：
　　被告單方以原告請事假為由，扣除107年10月工資1萬1458元、11月工資1萬7227元、12月工資5067元、108年1月工資1萬8330、2月工資1萬5275元、3月工資2萬0367元、4月工資2萬0367元，合計10萬8091元。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片面減少原告駕駛交通車之時間，並實質減少原告每月工資，應屬受領遲延，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
　⒉預告工資：
　　又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給予30日預告期間；惟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被告雖稱原告早於108年4月24日已請謀職假，可知原告早已知悉資遣一事，然請假單並非原告實際之請假情況，故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早已預告資遣。被告於108年5月6日時預告原告，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剩餘2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計算式：(30,550÷30)×20=20,360】。
　⒊資遣費差額：
　　再原告每月平均工資應為3萬0550元，原告據此得請求之資遣費即為10萬1217元【計算式：30,550×{6+[(7+16/31)×l/12]}×l/2=101,217】，而被告僅給付6萬5062元，自應再給付原告差額3萬6155元（計算式：101,217-65,062=36,155），及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⒋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6條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再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及給付資遣費差額3萬6155元暨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原告固曾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並在同年7月至9月間請病假治療與休養，而在休養及治療後，原告於107年9月18日業經醫師診斷原告身體狀況恢復程度已可回到工作崗位，足見原告身體狀況並非無法負擔原先之交通車駕駛工作。被告所提之保險紀錄表，除無法釐清駕駛人員、肇事原因和情況等節外，亦難認此與原告於107年10月以後是否能安全駕駛一事有關，故於原告已經康復之情況下，實無理由會與被告協商變更其工作內容。被告係先内部決定調整原告之工作内容，方將上述決定結果之簽呈交由原告簽收，原告當時於被告要求下簽名，僅為表示簽收到上開簽呈，並無同意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內容和工資，或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從而原告並無與被告合意於107年10月5日回復工作後，以排班方式出勤，且未出勤之工作日改以事假方式辦理扣薪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並於108年5月16日離職，離職前約定工資為3萬0550元。原告駕駛車牌號碼「4592-YK」之交通車於107年3月16日、同年6月15日曾發生2次交通車事故而辦理保險出險理賠紀錄，嗣於同年0月間原告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同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而回復上班。然被告考量原告於罹癌前即有不能安全駕駛情事，基於保障幼童乘車安全為優先考量，在無法確認原告身體恢復狀況是否已可安全駕駛娃娃車載送學童之情形下，原告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1條第1、2項、幼童專用車及駕駛管理辦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有義務令原告暫停駕駛工作，故建議原告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惟經原告試行工作數日後，以工作時間缺乏彈性予以拒絕調任工友職務。經兩造於000年00月間商議後，遂達成原告改以排班方式出勤之合意，未出勤之工作日，則以事假辦理請假扣薪，以兼顧原告擔任交通車駕駛意願與幼兒園學童之安全保障，且該折衷辦法業經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簽署同意。嗣被告卻發現原告有至他校兼職情形，顯然已重大違反兩造間禁止兼職之約定，然考量原告任職已久、身體健康等因素，遂改依勞基法第11條第4項規定，由被告園長於108年4月16日逕向原告預告於30日後（即同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於108年5月17日依法給付資遣費計6萬5062元，以及108年5月薪資1萬5920元，共計8萬0982元，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依勞工請假規則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釋意旨，員工請事假期間不給付工資，因此扣除事假工資後之工資餘額不得低於扣除因請假而未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額。故被告自107年10月起至108年5月16日止給付原告因請事假而扣薪之工資均依循上開規則，縱低於最低工資要求，並無不法，亦無短發。原告主張被告提出之員工請假單，僅簽名而內容均非其所填載，然依通常情形，員工請假單均是員工先行填載完畢後，方交由主管或人事單位簽核，況原告所請之假別均為謀職假，此係原告考量自身謀職需求，而預為向被告請假，故原告既無法舉證其主張為真實，且其主張亦有違常理，不足為採。
(三)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應給予30天之資遣預告期間。依原告於108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請假單紀錄，可知原告分別於同年4月24日、4月25日、4月30日、5月2日、5月7日、5月8日、5月14日、5月15日安排謀職假，顯見原告於同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否則原告無法事前做謀職假之安排，故原告主張被告於同年5月6日始為資遣預告，顯與事實不符。是被告至少於108年4月16日前即向原告為資遣預告，則自同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間共計30日，符合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且原告於該期間仍任職於被告並領有薪資，故原告稱被告短發20日預告工資，並請求差額2萬0360元，洵屬無據。另被告業經原告同意調整其工作時間，因而原告請事假休養時，被告依雙方約定得不予支薪，故原告自107年10月起每月應領工資應為每月約定薪資（底薪+年資津貼）扣除事假不支薪之數額。再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應以108年5月16日前6個月領得工資總額計算平均工資，並以此基礎計算資遣費數額。而被告當時因內部資料記載錯誤，誤植原告年資為7年4月又15日、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為2萬1385元，並以此誤算原告平均工資為1萬7644元，從而計算原告資遣費為6萬5062元【計算式：17,644×7+2+17,644×[(4×30+15)÷360]÷2】
　　。是經確認後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實為1萬0183元，其平均工資實為1萬5777元，且原告年資實為6年7月又16日，故正確應發放之資遣費應為5萬2284元【計算式：15,777×6+2+15,777×[(7×30+16)÷360]÷2】，被告因內部資料誤載，致溢發1萬2778元資遣費予原告，益證被告並無短發資遣費之情形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至14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經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約定工資為每月3萬0550元。
(二)原告於107年7月至9月間因罹患鼻咽惡性腫瘤，而請病假治療及休養，並於107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恢復工作。
(三)被告因原告有至他校兼職交通車駕駛情形原擬予解僱處分，嗣於108年5月16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被告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原告108年5月工資1萬5920元、資遣費6萬5062元，合計給付8萬0982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同意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其每月工資，且有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差額未給付等語，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則本件所應審究爭點厥為：(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二)原告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4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7月26日（77）臺勞動二字第14423號函意旨，若雇主原擬發給之工資有達法定基本工資數額，僅因勞工當月有請假或缺勤事實，而於扣除請假期間相應之工資額後，致生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者，仍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可言。
　⒉查被告就原告前因病治療休養而於107年10月5日回復上班後
　　，工作內容有所調整乙事，於107年11月6日內部簽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因幼生搭乘人數減少，除放學維持10輛車之外，早上交通車發車數量為9輛，故交通車正職駕駛人力多出一員。辦法：一、考量幼兒園交通車駕駛高詠富先生病癒後恢復穩定，但仍須持續觀察駕駛狀況，故建議於本學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並同意於本學期無派車、活動支援等工作拾予以事假休養（無薪）。二、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如下：1.依正常月薪給薪，無派車及活動支援時，需填寫假單以事假辦理扣薪。2.本園若遇活動及校外教學將優先排入支援，如當日無代理車班則依正常日薪給付，如當日有代理車班則比照其他駕駛發放加班費」（下稱系爭簽呈）後，層轉校長於107年11月7日核定，復經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在該簽呈簽名等情，有系爭簽呈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79頁）。是原告雖主張本件係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之工作條件內容云云，衡情亦諒得悉其內心對此有所不滿及委屈，惟觀諸其原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數日而予拒絕調任，嗣由被告提出暫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之調整工作條件後，並非不能就被告所提此變更勞動條件之要約再予拒卻，嗣顯係經考量評估後，始於系爭簽呈上簽認；復參以其嗣後亦確以此條件繼續工作並領取薪資而未表示反對之情，則依社會一般通念，堪認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時已同意被告調整工作條件之要約，雙方對此確已達成合意，故於扣減事假日數後縱生原告月薪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揆諸首揭說明，亦於法無違。
　⒊然應辨明者係，細繹系爭簽呈「107年度第一學期」、「本學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如下」等文義用詞，足徵兩造對於調整勞動條件之期限僅合意至107學年第一學期即108年1月止，第二學期即108年2月以後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尚有於斯時後再度同意被告要約變更勞動條件之情事，則兩造間勞動關係當應恢復為原契約約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於108年2月後之工資差額自屬有據，即其工資108年2月差額1萬5275元、3月差額2萬0367元、4月差額2萬0367元（見本院卷第95至99頁之被告工友及交通車人員薪津表），合計5萬6009元部分（計算式：1萬5275元+2萬0367元+2萬0367元=5萬6009元），為有理由。至原告所主張之因工資減少、收入難以支付開銷始至其他幼兒園代班等語，固已指明被告僅予原告比例計算工資卻要求其不得兼職，其等約定已有致原告不足維持生活之嫌，惟原告本件既僅就工資等之差額為請求，而未爭執意思表示瑕疵或係被告終止契約之效力，則核與本件爭點仍屬貳事，併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任職至108年5月16日止（參不爭執事項(一)），則往前回溯6個月應自107年11月17日起算；又於107學年第一學期期間，如前所述應認兩造已合意原告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辦理，則被告據此核算予原告之107年11月17日起至108年1月份止之工資數額均足採認，認列如附表1編號1至3；至108年2月起仍應恢復為原勞動契約約定，均以月薪3萬0550元認列如附表4至7，則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萬5024元（計算式：附表合計欄所示之15萬0143元÷6月=2萬50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⒉預告期間工資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者，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另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2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同條第2項復有明文。
　　⑵原告此部分係主張被告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應補足其剩餘20日之預告工資等語。查原告於被告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任職期間（參不爭執事項(一)）共6年7月餘，屬繼續工作3年以上之勞工，依前揭規定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前30日前預告之。被告雖抗辯係因原告前已安排謀職假，顯於108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云云，並提出謀職假請假單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然查被告係因於108年5月5日發現原告有於翌（6）日至其他幼兒園代班駕駛交通車乙情，始要求原告自同年7日至16日止不得進行校外下班同業兼職，並與原告合意於同年月16日資遣離職之事實，有原告離職申請書、被告司機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聲明書影本等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5、133、135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始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詞為真；另依勞基法第16條第2項固規定雇主於預告終止契約後有給與勞工謀職假之義務，惟難以有給與謀職假之舉反推雇主有預告勞工終止契約之事實，則被告既無法對有於108年4月15日前向原告為資遣預告乙節再舉證以實其說，其上揭所辯即難採憑。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工資應屬有理，其得再請求差額為1萬6590元（計算式：15萬0143元÷181日×20日=1萬6590元）。
　⒊資遣費差額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至108年5月16日受僱於被告，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參不爭執事項(三)），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原告月平均工資業經本院前所審認為2萬5024元，並依年資6年7月16日計算，其資遣基數即為3又113/360基數，資遣費應為8萬2927元（計算式：2萬5024元×〈3+113/360〉=8萬2927元，可參本院卷第187頁之資遣費試算表）。經扣減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6萬5062元（參不爭執事項(四)）後，被告尚應給付差額1萬7865元。
(三)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總額為9萬0464元（計算式：5萬6009元+1萬6590元+1萬7865元=9萬046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末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17條第2項、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各有明文。查資遣費既如上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履行，被告即應於該期限內發給之，否則期限屆滿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此請求資遣費差額1萬7865元應於108年6月16日起算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其餘數額7萬2599元部分，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見本院卷第5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第22項第2項前段、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萬0464元，及其中1萬786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7萬2599元自112年7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然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不受其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亦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附表：
		編號

		期間
（民國）

		應付工資
（新臺幣）

		工資數額證據出處



		1

		107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

		5067元

		本院卷第68、91頁



		2

		107年12月份

		2萬5333元

		本院卷第68、89頁



		3

		108年1月份

		1萬2325元

		本院卷第68、93頁



		4

		108年2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5

		108年3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6

		108年4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7

		109年5月1日至5月16日

		1萬5768元

		不爭執事項(一)，期間按比例計算式為3萬0550元×16日/31日=1萬5768元



		合計

		181日

		15萬0143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96號

原      告  高泳富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私立再興高級中學附設臺北市幼兒園



法定代理人  柯文柔  

訴訟代理人  孫慧芳律師

            侯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伍佰壹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萬3169元，及其中2萬0235元自民國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2年11月13日以民事辯論意旨狀變更請求金額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21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情形，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約定工作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6時50分至8時30分、下午3時至7時30分，於108年5月16日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每月工資為3萬0550元。嗣原告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後原告於同年9月18日回診，經醫師診斷身體狀況已恢復，並可回復正常上班狀況。詎被告卻以原告前有罹患疾病恐仍需休養為由，單方面將原告每日駕駛交通車之原工作內容調整為需視每日有無代班人力需求而定，倘當日毋需他人代班駕駛交通車，或被告未安排原告代班，則原告該日即無法駕駛交通車，並以無薪事假之方式辦理，被告並事先準備好空白假單，要求原告先行簽名，其餘日期及請假期間，則由被告事後填載。原告因此自107年10月起每月工資均減少1萬餘元，收入幾難以支付其開銷，遂而至其他幼兒園代班1日交通車駕駛。惟被告於108年5月6日告知原告至其他幼兒園駕駛交通車之行為違規，嗣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規定於108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辦理原告勞保之退保，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次日給付108年5月份工資1萬5920元及資遣費6萬5062元共8萬0982元。原告就被告單方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每月工資，且有資遣費差額及預告工資未給付等情，聲請調解而不成立。

(二)本件請求金額：

　⒈工資差額：

　　被告單方以原告請事假為由，扣除107年10月工資1萬1458元、11月工資1萬7227元、12月工資5067元、108年1月工資1萬8330、2月工資1萬5275元、3月工資2萬0367元、4月工資2萬0367元，合計10萬8091元。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片面減少原告駕駛交通車之時間，並實質減少原告每月工資，應屬受領遲延，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

　⒉預告工資：

　　又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給予30日預告期間；惟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被告雖稱原告早於108年4月24日已請謀職假，可知原告早已知悉資遣一事，然請假單並非原告實際之請假情況，故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早已預告資遣。被告於108年5月6日時預告原告，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自應給付剩餘20日之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計算式：(30,550÷30)×20=20,360】。

　⒊資遣費差額：

　　再原告每月平均工資應為3萬0550元，原告據此得請求之資遣費即為10萬1217元【計算式：30,550×{6+[(7+16/31)×l/12]}×l/2=101,217】，而被告僅給付6萬5062元，自應再給付原告差額3萬6155元（計算式：101,217-65,062=36,155），及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⒋為此，爰依勞基法第16條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再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0360元，及給付資遣費差額3萬6155元暨自108年6月16日起計算之利息。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原告固曾於000年0月間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並在同年7月至9月間請病假治療與休養，而在休養及治療後，原告於107年9月18日業經醫師診斷原告身體狀況恢復程度已可回到工作崗位，足見原告身體狀況並非無法負擔原先之交通車駕駛工作。被告所提之保險紀錄表，除無法釐清駕駛人員、肇事原因和情況等節外，亦難認此與原告於107年10月以後是否能安全駕駛一事有關，故於原告已經康復之情況下，實無理由會與被告協商變更其工作內容。被告係先内部決定調整原告之工作内容，方將上述決定結果之簽呈交由原告簽收，原告當時於被告要求下簽名，僅為表示簽收到上開簽呈，並無同意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內容和工資，或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從而原告並無與被告合意於107年10月5日回復工作後，以排班方式出勤，且未出勤之工作日改以事假方式辦理扣薪等語。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4606元，及其中3萬615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15萬293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並於108年5月16日離職，離職前約定工資為3萬0550元。原告駕駛車牌號碼「4592-YK」之交通車於107年3月16日、同年6月15日曾發生2次交通車事故而辦理保險出險理賠紀錄，嗣於同年0月間原告經診斷罹患鼻咽惡性腫瘤，故於同年7月至9月間陸續請病假治療與休養，同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而回復上班。然被告考量原告於罹癌前即有不能安全駕駛情事，基於保障幼童乘車安全為優先考量，在無法確認原告身體恢復狀況是否已可安全駕駛娃娃車載送學童之情形下，原告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1條第1、2項、幼童專用車及駕駛管理辦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有義務令原告暫停駕駛工作，故建議原告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惟經原告試行工作數日後，以工作時間缺乏彈性予以拒絕調任工友職務。經兩造於000年00月間商議後，遂達成原告改以排班方式出勤之合意，未出勤之工作日，則以事假辦理請假扣薪，以兼顧原告擔任交通車駕駛意願與幼兒園學童之安全保障，且該折衷辦法業經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簽署同意。嗣被告卻發現原告有至他校兼職情形，顯然已重大違反兩造間禁止兼職之約定，然考量原告任職已久、身體健康等因素，遂改依勞基法第11條第4項規定，由被告園長於108年4月16日逕向原告預告於30日後（即同年5月16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於108年5月17日依法給付資遣費計6萬5062元，以及108年5月薪資1萬5920元，共計8萬0982元，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二)依勞工請假規則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釋意旨，員工請事假期間不給付工資，因此扣除事假工資後之工資餘額不得低於扣除因請假而未發之每日基本工資後之餘額。故被告自107年10月起至108年5月16日止給付原告因請事假而扣薪之工資均依循上開規則，縱低於最低工資要求，並無不法，亦無短發。原告主張被告提出之員工請假單，僅簽名而內容均非其所填載，然依通常情形，員工請假單均是員工先行填載完畢後，方交由主管或人事單位簽核，況原告所請之假別均為謀職假，此係原告考量自身謀職需求，而預為向被告請假，故原告既無法舉證其主張為真實，且其主張亦有違常理，不足為採。

(三)原告自101年10月1日到職，至108年5月16日已任職6年7月又16日，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應給予30天之資遣預告期間。依原告於108年4月15日向被告提出請假單紀錄，可知原告分別於同年4月24日、4月25日、4月30日、5月2日、5月7日、5月8日、5月14日、5月15日安排謀職假，顯見原告於同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否則原告無法事前做謀職假之安排，故原告主張被告於同年5月6日始為資遣預告，顯與事實不符。是被告至少於108年4月16日前即向原告為資遣預告，則自同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間共計30日，符合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且原告於該期間仍任職於被告並領有薪資，故原告稱被告短發20日預告工資，並請求差額2萬0360元，洵屬無據。另被告業經原告同意調整其工作時間，因而原告請事假休養時，被告依雙方約定得不予支薪，故原告自107年10月起每月應領工資應為每月約定薪資（底薪+年資津貼）扣除事假不支薪之數額。再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款規定，應以108年5月16日前6個月領得工資總額計算平均工資，並以此基礎計算資遣費數額。而被告當時因內部資料記載錯誤，誤植原告年資為7年4月又15日、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為2萬1385元，並以此誤算原告平均工資為1萬7644元，從而計算原告資遣費為6萬5062元【計算式：17,644×7+2+17,644×[(4×30+15)÷360]÷2】

　　。是經確認後原告108年4月應領薪資實為1萬0183元，其平均工資實為1萬5777元，且原告年資實為6年7月又16日，故正確應發放之資遣費應為5萬2284元【計算式：15,777×6+2+15,777×[(7×30+16)÷360]÷2】，被告因內部資料誤載，致溢發1萬2778元資遣費予原告，益證被告並無短發資遣費之情形等語。

(四)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至140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自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交通車駕駛，經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之約定工資為每月3萬0550元。

(二)原告於107年7月至9月間因罹患鼻咽惡性腫瘤，而請病假治療及休養，並於107年10月5日因病假期滿恢復工作。

(三)被告因原告有至他校兼職交通車駕駛情形原擬予解僱處分，嗣於108年5月16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四)被告於108年5月17日給付原告108年5月工資1萬5920元、資遣費6萬5062元，合計給付8萬0982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同意變更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致降低其每月工資，且有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差額未給付等語，均為被告否認，並執上詞置辯。則本件所應審究爭點厥為：(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二)原告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一)原告請求短付之工資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1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4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7月26日（77）臺勞動二字第14423號函意旨，若雇主原擬發給之工資有達法定基本工資數額，僅因勞工當月有請假或缺勤事實，而於扣除請假期間相應之工資額後，致生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者，仍無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可言。

　⒉查被告就原告前因病治療休養而於107年10月5日回復上班後

　　，工作內容有所調整乙事，於107年11月6日內部簽核：「…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因幼生搭乘人數減少，除放學維持10輛車之外，早上交通車發車數量為9輛，故交通車正職駕駛人力多出一員。辦法：一、考量幼兒園交通車駕駛高詠富先生病癒後恢復穩定，但仍須持續觀察駕駛狀況，故建議於本學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並同意於本學期無派車、活動支援等工作拾予以事假休養（無薪）。二、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如下：1.依正常月薪給薪，無派車及活動支援時，需填寫假單以事假辦理扣薪。2.本園若遇活動及校外教學將優先排入支援，如當日無代理車班則依正常日薪給付，如當日有代理車班則比照其他駕駛發放加班費」（下稱系爭簽呈）後，層轉校長於107年11月7日核定，復經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在該簽呈簽名等情，有系爭簽呈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79頁）。是原告雖主張本件係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之工作條件內容云云，衡情亦諒得悉其內心對此有所不滿及委屈，惟觀諸其原先改工友職務復職數日而予拒絕調任，嗣由被告提出暫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之調整工作條件後，並非不能就被告所提此變更勞動條件之要約再予拒卻，嗣顯係經考量評估後，始於系爭簽呈上簽認；復參以其嗣後亦確以此條件繼續工作並領取薪資而未表示反對之情，則依社會一般通念，堪認原告於107年11月15日時已同意被告調整工作條件之要約，雙方對此確已達成合意，故於扣減事假日數後縱生原告月薪低於法定基本工資之結果，揆諸首揭說明，亦於法無違。

　⒊然應辨明者係，細繹系爭簽呈「107年度第一學期」、「本學期調整高員工作內容」、「高員本學期工作內容及薪資調整如下」等文義用詞，足徵兩造對於調整勞動條件之期限僅合意至107學年第一學期即108年1月止，第二學期即108年2月以後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尚有於斯時後再度同意被告要約變更勞動條件之情事，則兩造間勞動關係當應恢復為原契約約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給付於108年2月後之工資差額自屬有據，即其工資108年2月差額1萬5275元、3月差額2萬0367元、4月差額2萬0367元（見本院卷第95至99頁之被告工友及交通車人員薪津表），合計5萬6009元部分（計算式：1萬5275元+2萬0367元+2萬0367元=5萬6009元），為有理由。至原告所主張之因工資減少、收入難以支付開銷始至其他幼兒園代班等語，固已指明被告僅予原告比例計算工資卻要求其不得兼職，其等約定已有致原告不足維持生活之嫌，惟原告本件既僅就工資等之差額為請求，而未爭執意思表示瑕疵或係被告終止契約之效力，則核與本件爭點仍屬貳事，併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差額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若干？

　⒈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前段定有明文。查兩造不爭執原告任職至108年5月16日止（參不爭執事項(一)），則往前回溯6個月應自107年11月17日起算；又於107學年第一學期期間，如前所述應認兩造已合意原告以排班方式出勤，未出勤日以事假不給薪辦理，則被告據此核算予原告之107年11月17日起至108年1月份止之工資數額均足採認，認列如附表1編號1至3；至108年2月起仍應恢復為原勞動契約約定，均以月薪3萬0550元認列如附表4至7，則原告之月平均工資應為2萬5024元（計算式：附表合計欄所示之15萬0143元÷6月=2萬502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⒉預告期間工資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與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1年以上3年未滿、3年以上之勞工間勞動契約者，應分別於10日、20日、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此為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1項、第3項所明定。另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2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同條第2項復有明文。

　　⑵原告此部分係主張被告於108年5月6日方通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未依法給予30日預告期間，應補足其剩餘20日之預告工資等語。查原告於被告101年10月1日起至108年5月16日任職期間（參不爭執事項(一)）共6年7月餘，屬繼續工作3年以上之勞工，依前揭規定被告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前30日前預告之。被告雖抗辯係因原告前已安排謀職假，顯於108年4月15日前即已知悉資遣預告云云，並提出謀職假請假單4份為證（見本院卷第81至84頁），然查被告係因於108年5月5日發現原告有於翌（6）日至其他幼兒園代班駕駛交通車乙情，始要求原告自同年7日至16日止不得進行校外下班同業兼職，並與原告合意於同年月16日資遣離職之事實，有原告離職申請書、被告司機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聲明書影本等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5、133、135頁），堪信原告前開主張被告係於108年5月6日始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等詞為真；另依勞基法第16條第2項固規定雇主於預告終止契約後有給與勞工謀職假之義務，惟難以有給與謀職假之舉反推雇主有預告勞工終止契約之事實，則被告既無法對有於108年4月15日前向原告為資遣預告乙節再舉證以實其說，其上揭所辯即難採憑。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20日預告期間工資應屬有理，其得再請求差額為1萬6590元（計算式：15萬0143元÷181日×20日=1萬6590元）。

　⒊資遣費差額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於101年10月1日至108年5月16日受僱於被告，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參不爭執事項(三)），原告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計算方式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而原告月平均工資業經本院前所審認為2萬5024元，並依年資6年7月16日計算，其資遣基數即為3又113/360基數，資遣費應為8萬2927元（計算式：2萬5024元×〈3+113/360〉=8萬2927元，可參本院卷第187頁之資遣費試算表）。經扣減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6萬5062元（參不爭執事項(四)）後，被告尚應給付差額1萬7865元。

(三)綜上，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總額為9萬0464元（計算式：5萬6009元+1萬6590元+1萬7865元=9萬0464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末按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17條第2項、民法第229條第1、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各有明文。查資遣費既如上規定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履行，被告即應於該期限內發給之，否則期限屆滿起即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依此請求資遣費差額1萬7865元應於108年6月16日起算法定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另其餘數額7萬2599元部分，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27日（見本院卷第57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項、第22項第2項前段、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萬0464元，及其中1萬7865元自108年6月16日起、其中7萬2599元自112年7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然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本院不受其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亦不另為准駁之諭知；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附表：

編號 期間 （民國） 應付工資 （新臺幣） 工資數額證據出處 1 107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 5067元 本院卷第68、91頁 2 107年12月份 2萬5333元 本院卷第68、89頁 3 108年1月份 1萬2325元 本院卷第68、93頁 4 108年2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5 108年3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6 108年4月份 3萬0550元 不爭執事項(一) 7 109年5月1日至5月16日 1萬5768元 不爭執事項(一)，期間按比例計算式為3萬0550元×16日/31日=1萬5768元 合計 181日 15萬0143元  





